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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4/2021_2022__E9_87_8D_

E7_82_B9_E5_BA_94_E5_c67_264983.htm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

的案外人对法院查封的动产提出执行异议的案件。在审查该

案的过程中，合议庭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是否要对系争

的胶印机进行确权；二是听证中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是什么。

上述问题是执行异议听证审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直接涉及

裁决权与审判权的关系如何把握。 一、是否要对系争的胶印

机进行确权 所谓案外人异议审查，是指在执行过程中，案外

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由执行法院

通过审查裁定其异议是否成立。这实际上是对一个未经审理

判定的新的独立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从而判定案外人的实

体权利义务，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的过程。这种审查

与判定，从形式上讲，与审判活动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上海

高院制定的《听证审查规范》原则上也是依照民事诉讼法一

审普通程序来进行的。但听证审查程序与审判程序在性质、

任务、程序设置及法律后果上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民事诉

讼法将人民法院对案外人异议的审理界定为“审查”而非“

审判”。其次，从目标指向来看，案外人异议的审查是针对

法院已采取的查封措施是否有误，是否应支持案外人异议，

解除查封措施而进行，并非是对案外人所提异议牵涉的标的

物所有权的归属作最终确认。因此，执行听证审查解决的是

执行程序中发生的程序性问题，而非实体问题，裁决合议庭

作出的是裁定书而非判决书。再次，在程序设置上，听证审

查程序也达不到审判程序那样完备，从而就实体问题作出如



同审判程序那样的裁判，因此审查中应尽力避免带有审判权

性质的听证审查，或有可能造成“以审代执”的现象。最后

，由于听证审查程序不对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作最后判定，

因此当事人的诉权并未消灭。如当事人对所有权归属问题仍

有争议，仍可另行诉讼解决。综上所述，本案不应审查对系

争胶印机的确权，而应着重审查查封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二

、听证中证据审查的重点应是什么 对于案外人异议，听证审

查程序的审查重点是查封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应主要针对法

院据以采取查封措施的证据材料是否充分，案外人提供的证

据能否足以对抗法院的查封措施、查封措施是否有误或者程

序违法来进行全面审查认定。 就本案来说，合议庭在审查中

首先注意到鸿城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的标的物是被执行人向虹

口支行抵押从而取得贷款的，而且生效法律文书已明确申请

执行人可以以该抵押物折价、拍卖或变卖得款受偿，因此，

法院查封的胶印机是特定物。其次，鸿城公司向法院虽提供

了其与卖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发票、检疫合格证明等证据，

但其提供的发票、检疫合格证明等均为复印件，且发票、检

疫合格证明载明的时间均在系争胶印机进行抵押和法院采取

保全措施之后，不能直接证明其购买的海德堡全电脑胶印机

即为被法院查封的全电脑胶印机，也就是其提供的证据相对

其主张来说证明力不够。再次，法院在诉讼保全过程中，该

抵押物由案外人鸿城公司实际控制、使用，在民法原理上，

虽然规定了动产一般以占有来推定其所有权归属，但在法院

向鸿城公司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并明确写明鸿城公司系该

抵押物的租赁方时，鸿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提出异议并

且签收了该协助执行通知书，因此法院在查封的过程中其程



序和实体上并未违法。这就为合议庭全面审查法院查封措施

的正确性提供了基础性证据。综上所述，法院作出驳回异议

，继续执行的裁定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